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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查范围
娱乐场所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并向公众开放、消费者自娱自乐的歌舞、游艺等场所。歌舞娱乐场所是指提供伴奏音乐、歌曲点播服务或者提供舞蹈娱乐、跳舞场地服务的经营场所；游艺娱乐场所是指通过游戏游艺设备提供游戏游艺服务的经营场所。
二、检查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2018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号公布）。
2.《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6年1月29日国务院令第458号公布。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1次修订。根据2020年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2次修订）。
3.《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2008年4月21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通过）。
4.《娱乐场所管理办法》（2013年2月4日文化部令第55号发布 根据2017年12月15日《文化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22年5月13日《文化和旅游部关于修改〈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5.《新疆公安派出所业务工作规范（试行）》。
三、检查标准及方法
每月对娱乐场所治安检查不少于1次。
（一）证照及备案情况
是否具备工商部门、文化和旅游部门核发的有效的《营业执照》、《娱乐经营许可证》，是否向公安机关备案，备案信息与实际是否一致。
检查方法：通过实地查看和娱乐业平台查询的方式检查。
检查标准：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外商投资的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由文化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公安部门在查处治安、刑事案件时，发现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予以取缔；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娱乐经营许可证的，由原发证机关撤销娱乐经营许可证；娱乐场所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相关批准文件、许可证后，应当在15日内向所在地县级公安部门备案。（可向治安大队查询备案情况）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七条。
处理措施：发现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向文化和旅游部门发《公安提示函》，建议依法予以取缔；发现取得营业执照和相关批准文件、许可证后，15日内未向公安部门备案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二）系统建立及应用
是否建立娱乐场所和特种行业治安管控系统，是否实时、如实将从业人员、营业日志、安全巡查等信息录入系统，是否落实从业人员上下班打卡制度。
检查方法：通过查看娱乐场所和特种行业治安管控系统检查。
检查标准：娱乐场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信息化标准规定，配合公安机关建立娱乐场所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实时、如实将从业人员、营业日志、安全巡查等信息录入系统，传输报送公安机关。应严格落实从业人员上下班打卡制度。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四条。
处理措施：不配合公安机关建立娱乐场所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由县级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经警告不予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未按要求录入信息的责令立即整改。
（三）基础设施
1、包厢、包间的设置以及门窗的使用是否符合规定。
检查方法：通过实地查看的方式进行检查。
检查标准：歌舞娱乐场所的包厢、包间内不得设置隔断，并应当安装展现室内整体环境的透明门窗（具体标准）。包厢、包间的门不得有内锁装置。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四十四条。
处理措施：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2、歌舞娱乐场所营业大厅、包厢、包间内是否设置可调试亮度的照明灯。照明灯在营业时间内是否关闭。
检查方法：通过实地查看的方式进行检查。
检查标准：营业期间，歌舞娱乐场所内亮度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歌舞娱乐场所营业大厅、包厢、包间内禁止设置可调试亮度的照明灯。照明灯在营业时间内不得关闭。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四十四条，《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处理措施：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3、大厅、包厢、包间内是否悬挂含有禁毒、禁赌、禁止卖淫嫖娼等内容的警示标志、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政府要求去掉）
检查方法：采取实地查看的方式进行检查。
检查标准：娱乐场所应当在营业场所大厅、包厢、包间内的显著位置悬挂含有禁毒、禁赌、禁止卖淫嫖娼等内容的警示标志、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标志应当注明公安部门、文化主管部门的举报电话。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五十一条。
处理措施：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未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的由治安大队向文化和旅游部门发《公安提示函》，建议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四）安检措施落实
是否配备符合要求的安检设备，是否按要求对进入场所的人员及物品进行安全检查。
检查方法：通过实地查看、调取视频监控的方式进行检查。
检查标准：任何人不得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器具或者携带爆炸性、易燃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等危险物品和传染病病原体进入娱乐场所。迪斯科舞厅应当配备安全检查设备，对进入营业场所的人员进行安全检查；营业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迪斯科舞厅应当配备手持式金属探测器，营业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以上的应当配备通过式金属探测门和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等安全检查设备。手持式金属探测器、通过式金属探测门、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要求。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四条，《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处理措施：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五）经营情况
1、歌舞娱乐场所是否接纳未成年人，游艺娱乐场所是否向未成年人提供电子游戏机。
检查方法：通过实地查看、调取视频监控的方式进行检查。
检查标准：歌舞娱乐场所不得接纳未成年人。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四十八条。
处理措施：治安大队向文化和旅游部门发《公安提示函》，建议依法处理。
2、游艺娱乐场所是否有赌博功能的设施设备，是否进行赌博违法活动。
检查方法：通过实地查看、调取视频监控的方式进行检查。
检查标准：游艺娱乐场所不得设置具有赌博功能的电子游戏机机型、机种、电路板等游戏设施设备，不得以现金或者有价证券作为奖品，不得回购奖品。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四十五条,具有赌博功能的电子游戏机认定依据。
处理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并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3、音像制品或电子游戏是否是依法出版、生产或者进口的，歌曲点播系统是否与境外的曲库联接，播放的曲目、屏幕画面或者电子游戏机内的游戏是否存在禁止的活动。
检查方法：实地查看曲库、曲库联接和游戏内容。
检查标准：使用的音像制品或者电子游戏应当是依法出版、生产或者进口的产品；歌舞娱乐场所使用的歌曲点播系统不得与境外的曲库联接；播放的曲目和屏幕画面以及游艺娱乐场所的电子游戏机内的游戏项目不得含有：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统一、主权或者领土完整的，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伤害民族感情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的，违反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迷信的，宣扬淫秽、赌博、暴力以及与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教唆犯罪的，违背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侮辱、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四十八条。
处理措施：治安大队向文化和旅游部门发《公安提示函》，建议依法处罚。
4、娱乐场所及其从业人员是否存在吸食、注射毒品、卖淫、嫖娼。场所及其从业人员是否为他人贩卖、提供毒品、传播淫秽物品、提供或者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等违法犯罪行为提供条件。
检查方法：实地查看、调取视频监控。
检查标准：娱乐场所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不得为进入娱乐场所的人员实施下列行为提供条件：贩卖、提供毒品，或者组织、强迫、教唆、引诱、欺骗、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提供或者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赌博；从事邪教、迷信活动；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娱乐场所的从业人员不得吸食、注射毒品，不得卖淫、嫖娼；娱乐场所及其从业人员不得为进入娱乐场所的人员实施上述行为提供条件。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四十三条。
处理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责令停业整顿3个月至6个月，治安大队并通报文化和旅游部门；情节严重的，治安大队建议文化和旅游部门吊销娱乐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5、是否存在指使、纵容从业人员侵害消费者人身权利的情况。
检查方法：实地检查、调取视频监控。
检查标准：从业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卫生规范，诚实守信，礼貌待人，不得侵害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娱乐场所指使、纵容从业人员侵害消费者人身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并由县级公安部门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娱乐经营许可证。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四十六条。
处理措施：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造成严重后果的，治安大队向文化和旅游部门发《公安提示函》，建议依法吊销娱乐经营许可证。
6、是否存在2时至上午8时营业。
检查方法：通过实地检查、调取视频监控的方式进行检查。
检查标准：每日凌晨2时至上午8时，娱乐场所不得营业。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九条。
处理措施：治安大队向文化和旅游部门发《公安提示函》。建议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六）从业人员
1、开办娱乐场所的法人或从业人员是否符合法定要求。
检查方法：通过信息化平台对娱乐场所的法人、从业人员的背景身份进行查询。
检查标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开办娱乐场所或者在娱乐场所内从业：曾犯有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赌博罪，洗钱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因犯罪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因吸食、注射毒品曾被强制戒毒的；因卖淫、嫖娼曾被处以行政拘留的。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五条。
处理措施：治安大队向文化和旅游部门发《公安提示函》，通报存在的问题。
2、娱乐场所是否存在招用未成年人，违规招用外国人情况。
检查方法：通过实地查看、调取视频监控的方式检查。
检查标准：娱乐场所不得招用未成年人（18周岁以下）；招用外国人的，向派出所报告，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其办理外国人就业许可证。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五十二条
处理措施：治安大队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公安提示函》，建议责令改正，按照每招用一名未成年人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并通报文化和旅游部门。
3、娱乐场所是否与从业人员签订《文明服务责任书》，是否建立从业人员名簿，是否建立营业日志，招用外国人的是否有外国人就业许可证复印件。
检查方法：查阅《文明服务责任书》、《从业人员名簿》、《营业日志》、外国人就业许可证复印件，查看娱乐场所和特种行业治安管控系统，并对照场所内从业人员进行检查。
检查标准：娱乐场所应当与从业人员签订《文明服务责任书》，并建立从业人员名簿；从业人员名簿应当包括从业人员的真实姓名、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外国人就业许可证复印件等内容。娱乐场所应当建立营业日志，记载营业期间从业人员的工作职责、工作时间、工作地点；营业日志不得删改，并应当留存60日备查。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十条。
处理措施：娱乐场所未建立从业人员名簿、营业日志，或者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未按照本条例规定报告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县级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4、从业人员是否统一着工作服，佩带工作标志并携带居民身份证或者外国人就业许可证。
检查方法：通过实地查看、调取视频监控进行检查。
检查标准：营业期间，娱乐场所的从业人员应当统一着工作服，佩带工作标志（具体内容）并携带居民身份证或者外国人就业许可证。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九条。
处理措施：治安大队向文化和旅游部门发《公安提示函》，建议文化和旅游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七）保安员
1、是否与保安服务企业签订保安服务合同，是否配备专业的保安员，配备的专业保安员数是否达到法定要求。迪斯科舞厅是否按要求配备专职安全检查人员。
检查方法：查阅《保安服务合同》、《保安员证》，并与在岗保安员进行对比核对。
检查标准：娱乐场所应当与保安服务企业签订保安服务合同，配备专业保安人员；不得聘用其他人员从事保安工作。娱乐场所营业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下的，配备的保安人员不得少于2名；营业面积每增加200平方米，应当相应增加保安人员1名。迪斯科舞厅保安人员应当按照场所核定人数的5%配备，配备专职安全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名（其中女性不少于1名）。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四条，《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三十条。
处理措施：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2、保安员着装是否规范。
检查方法：实地查看。
检查标准：在娱乐场所执勤的保安人员应当统一着2011式制式服装，佩带徽章、标记。保安人员执勤时，应当仪表整洁、行为规范、举止文明。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九条。
处理措施：治安大队向文化和旅游部门发《公安提示函》，建议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3、是否建立巡查制度	，营业时是否安排保安人员落实每2小时巡查1次要求。
检查方法：通过查阅资料、调取视频监控的方式进行检查。
检查标准：娱乐场所应当建立巡查制度，发现娱乐场所内有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县级公安部门、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报告；娱乐场所应当安排保安人员负责安全巡查，营业时间内每2小时巡查一次，巡查区域应当涵盖整个娱乐场所，巡查情况应当写入营业日志。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五十条，《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处理措施：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县级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八）视频监控
1、歌舞娱乐场所是否在营业场所的出入口、消防安全疏散出入口、营业大厅通道、收款台前安装闭路电视监控设备，是否设置监控室，是否有专人值守，是否正常运行，是否存在中断。视频清晰度是否达1080P，存储是否达90日。视频监控GB37300
检查方法：实地查看、调取视频监控。
检查标准：歌舞娱乐场所应当在营业场所的出入口、消防安全疏散出入口、营业大厅通道、收款台前安装闭路电视监控设备，并应当保证闭路电视监控设备在营业期间正常运行，不得中断。监控录像资料留存90日备查，不得删改或者挪作他用。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四十四条，《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处理措施：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2、视频监控存储是否达90日。
检查方法：通过调取视频监控检查。
检查标准：采集的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不得少于90日。
检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三十二条、第八十八条。
处理措施：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0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下罚款。
（九）消防安全
1、建筑、设施是否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和消防技术规范，是否定期检查消防设施状况并及时维护、更新，是否制定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疏散预案。
检查方法：通过实地查看、查阅资料的方式进行检查。
检查标准：娱乐场所应当确保其建筑、设施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和消防技术规范，定期检查消防设施状况，并及时维护、更新。娱乐场所应当制定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疏散预案。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处理措施：治安大队向文化和旅游部门、消防部门发《公安提示函》，通报存在的问题。
2、出入口、通道是否畅通，是否设置明显指示标志。
检查方法：通过实地查看的方式进行检查。
检查标准：营业期间，娱乐场所应当保证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不得封堵、锁闭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不得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设置栅栏等影响疏散的障碍物。娱乐场所应当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设置明显指示标志，不得遮挡、覆盖指示标志。
检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处理措施：责令立即整改，拒不整改的由治安大队向消防部门发《公安提示函》，通报存在的问题。
（十）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检查中发现淫秽色情、自杀自残、暴力暴恐、宣扬邪教和危害国家政治安全出版物等违禁物品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依据《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处罚。


